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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体系：

现实问题与完善对策
朱炜 单谭谭 王晓迪■

摘 要： 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转型过
程中，亟需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本文以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体系面临的现实问题为逻辑起点，基于

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功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目标要求，从统一制度规范

和工作体系、健全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层级和重构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内容三个方面提出完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

度体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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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

度体系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缺少专门的企业国有资产基

础管理行政法规

从现行制度体系看，我国《企业国

有资产法》第九条明确提出，国家建立

健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并进一步

说明具体办法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制定。

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监督管理条例》）进一步列

示了包括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资产评

估管理、清产核资、资产统计、综合评

价等在内的6项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工作。虽然现有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工作的相关行政法规及规章制度数

量已较多，但专门的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行政法规仍处于“真空”状态。

（二）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和工作

体系

从内容方面看，由于国有资产基

础管理涉及的工作范围广、内容多，有

关部门对各项具体工作分别出台了相

关法规规章。例如，关于产权登记的有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

法》《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暂行

办法》等。从发布主体看，除国务院发

布的行政法规外，还有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等发布的部门规章。例如，国务

院国资委1993年发布《国有资产产权

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财政

部2002年发布《企业国有产权纠纷调

处工作规则》。从监管对象看，分别制

定了一般企业、中央企业、金融企业、

文化企业和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基础

管理法规规章。由此可见，现有数量众

多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法规规章

内容较为分散，部分内容还存在重复现

象，此外，不同部门对不同类型企业的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制定了不同的

法规规章，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和工作

体系。

（三）缺乏适应以管资本为主的制

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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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以管资

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意味着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

资本为主转型。相应地，企业国有资产

基础管理也必须适应这一转型需求，制

定以管资本为主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

管理制度体系。尽管我国已发布数量

众多的与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相关

的法规规章，但现有企业国有资产基础

管理的相关法规规章绝大多数是基于

以管企业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背

景所制定，难以适应以管资本为主的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新要求。

（四）有待进一步完善基础管理的

内容

首先，相关法规规章对企业国有

资产基础管理的范畴界定不清晰。除

《监督管理条例》提到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工作的内容，尚未有相关法规规章

清晰界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范

畴，这也是导致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工作不明确、相关法规规章众多的

主要原因之一。其次，现有法规规章对

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出现的一

些新问题、新要求还未涉及。例如，尽

管对金融企业、文化企业制定了专门

的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相关法规规

章，但对有限合伙制、契约制等非法

人组织形式成立的政府投资基金、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等产生的国有

资产基础管理尚未有规定；2017年中

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国有资产报告

重点之一是“国有资产监管，国有资产

处置和收益分配，境外投资形成的资

产”，这就要求制定与国有资产报告有

关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法规规章。

最后，现有法规规章未能根据企业国

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的实践需求及时

修改完善或修订。例如，国务院国资委

2012年发布的《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

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出资企业

负责对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的产

权登记工作进行管理。虽然国家出资

企业对其履行出资人职责且有控制力

的下属企业层级较多，有些企业还进

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但缺乏法规规

章以规范国家出资企业对其履行出资

人职责企业的产权登记工作；《监督管

理条例》规范的产权界定和清产核资

两项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在实

际工作中已鲜有涉及，但相关法规规

章并未作出修订。

二、完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制度体系的对策

作为权力性要素与契约性要素融

合体的正式制度，既具备对参与者的激

励约束功能，又能在深层次塑造参与者

的共同认知。因此，完善企业国有资产

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对加强国有资产基

础管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笔者认为，

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应充

分考虑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的要求，基于《企业国有资产法》

和《监督管理条例》，由财政部牵头起

草制订《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基础管理条例》）及补充说

明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各项工作的

具体办法。有关基础管理各项工作具

体办法的实施细则及配套文件由中央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部门制定，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施办法、实施

细则和配套文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

政府及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部

门依据相应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

《基础管理条例》及相应的各项工作具

体办法以及实施细则和配套文件等，与

原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构成企业国有资

产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围绕这个目标

要求，笔者认为，当前应从统一制度规

范和工作体系、健全基础管理制度体系

层级和重构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内容三

个方面着力推进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制度体系建设。

（一）统一制度规范和工作体系

统一制度规范主要从两个方面着

手：一是统一各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基

础管理制度。目前，有关部门分别制定

了一般企业、中央企业、金融企业、文

化企业和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制度。笔者认为，国家对不同类型企

业出资所形成的国有资产，具备国家所

有的产权归属与价值增值的经营特性，

应统一各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制度。二是统一制定企业国有资产基

础管理制度。当前企业国有资产基础

管理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相关内容

分散在不同的具体制度中，缺乏统筹性

的制度规范，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既存

在重复现象也存有遗漏或相互矛盾的

问题。应尽快出台《基础管理条例》，统

一规范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使

各项制度既紧密对接又不重复。

统一工作体系主要体现在：一是

统一管理。目前，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使用不同的信息管理平台管理企业

国有资产基础工作，这些平台数据的统

计指标、口径并不完全一致，导致不同

信息管理平台的数据不能直接汇总，难

以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统一管理。因

此，应构建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信息

统一平台，实现对企业国有资产基础工

作的统一管理。二是统一监督。虽然财

政部门负责汇总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的统计数据，但未履行对企业国有资

产基础管理工作的监督职责，造成企业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没有统一的制

度可循，基础管理工作不够规范。根据

《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

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其授权履行出

资人职责的机构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

监督。因此，财政部门在统一制定企业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制度的同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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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出资人职责机构履行企业国有资

产基础管理工作的职责实施统一监督。

（二）健全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层级

首先，应制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的专门行政法规。我国虽已发布了

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但从整个制度体系层级上

看，尚缺少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专

门行政法规。《企业国有资产法》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居于企业国有

资产基础管理制度体系中的最高层次。

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所有法规规

章都应遵循这一法律规定加以制定或

完善。《监督管理条例》虽然涉及企业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但并未详细规

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管理主体、

管理模式、管理权限、管理职能和管理

工作等具体内容。此外，虽然财政部制

定了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各项工作

的具体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也出台了企

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具体工作的实施

细则和配套文件，但在制度体系建设方

面仍缺乏既与《监督管理条例》相衔接，

并能详细规范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工作的范畴，又能统驭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各项工作具体办法、实施细则和配套文

件的专门行政法规。因此，笔者认为，

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基础

管理条例》，有益于完善企业国有资产

基础管理制度体系。

其次，规范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工作的具体办法、实施细则和配套文

件。现有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不仅

相关法规规章数量众多，而且就某项基

础管理工作而言，制度也存有冗余繁杂

现象。这些制度中，有些已经不能适应

当前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求，还有

些具体工作缺乏规范性要求。因此，需

要制定出台《基础管理条例》，并据此

进一步规范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

作的具体办法、实施细则和配套文件。

（三）重构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内容

首先，以加强国有资产基础管理为

目标，重新界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工作的范畴及基本内容。现阶段，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型，意

味着要使国家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从

传统计划经济下以实物管理为主要手

段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价值管理

为主要手段，通过授权、许可、股份制

改革等多样化方式让渡部分国有资产

的使用权，国家作为所有者重点要管好

国有资产的布局、规范国有资产运作、

提高国有资产回报。因此，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以及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的内涵也应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

转型有所变化。   

其次，以责权明晰为基本遵循，厘

清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委托代理

链条及其主体和职责。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

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这是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

出“授权经营”体制后，明确强调通过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国有

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其实质是构建“政

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或企业集团—— 国有

企业”为主体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

这一管理体制下，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委托代理链条的职责应更加明晰，主

要体现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

产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出资人所有权职

能与企业经营管理职责的分离。明确

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主体及其职

责，通过制度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保障

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的有效实

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目标。

最后，以明确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工作的具体内容为方向，完善企业国

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的基本规范。以

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赋予

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新内涵的同时，也必

然要求重新界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

理的范畴。因此，需要按照新的范畴，

完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的基

本规范，明确基础管理工作的具体内容

及内涵。对于原有企业国有资产基础

管理工作不常涉及的产权界定、清产核

资以及职责内容已经发生变化的产权

登记、资产评估管理、资产统计和综合

评价等法规规章应予以修订；对于原

有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尚未归

属于基础管理工作范畴的产权流转、国

有资本收益管理等法规规章应予以补

充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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